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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号

      现公布《玉溪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管理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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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3日

玉溪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积极稳妥推进玉溪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规范信息采集、参保登记管理，根据《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6〕72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民政厅关于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和筹资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6〕248号）和《玉溪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玉溪市人民政府公告第49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以下人员：

   （一）本市户籍的城乡非从业居民；

   （二）非本市户籍的外来城乡居民；

   （三）在我市大中专院校就读的在校学生；

   （四）具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港、澳、台人员；

   （五）获得中国永久居留，在玉溪居住但未就业，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

   （六）国家、省规定的其它人员。

第三条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险年度为自然年度，即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第四条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由户籍或居住地所在村委会（社区）、乡镇（街道）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属地县（区）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负责。                   

    第五条 城乡居民办理参保登记手续时，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城市“三无”人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重点优抚对象、丧失劳动能力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6个人口较少民族及特困民族支系等城乡居民、港澳台居民、外国人还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六条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按年度参保缴费，每年9月至11月为下一年度参保缴费集中办理期。未在集中办理期参保的，执行年度个人缴费标准，自参保缴费次月起享受医疗保险待遇。新生儿出生后90天内（含90天）办理参保缴费的，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出生超过90天后办理参保的，自参保缴费次月起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第七条 新生儿出生后90天内（含90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且父母双方均已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符合国家卫生计生政策规定的，出生当年个人不缴费，随父母享受当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待遇。

第八条 集中办理参保登记期间，由村委会（社区）对参保人员进行登记，报乡镇（街道）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审核，审核无误后，由乡镇（街道）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完成参保确认。

第九条 办理本年度参保缴费的人员，每月25日前到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乡镇（街道）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或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

第十条 城乡居民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通过现金、银行代扣、网上缴费等多种方式缴纳。

    第十一条 本市户籍的以下城乡参保人员，由个人先行缴纳本人承担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后，再由相关部门按照规定给予全额或差额资助：

（一）城市“三无”人员，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重点优抚对象，丧失劳动能力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低收入家庭60周岁以上的贫困老年人，由民政部门负责资助；

（二）农村独生子女的父母及年龄不满18周岁的独生子女、只生育了两个女孩且采取了绝育措施的农村夫妻，由卫生计生部门负责资助。

（三）6个人口较少民族及特困民族支系（包括苗族、拉祜族、蒙古族、彝族山苏支系和仆拉支系、哈尼族布孔支系）的城乡居民，由民族宗教部门负责资助。

（四）国家、省、市、县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按照相关规定予以资助。
    第十二条 参保人员按年度一次性缴纳医疗保险费后申请退费的，应当在进入医疗保险待遇享受期前提出申请，已进入医疗保险待遇享受期的不予退费。

第十三条 在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期间，按规定转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自正常缴费之月起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同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自行终止，若期间终止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的，可恢复统筹年度内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第十四条 参保居民死亡的，由其家属或委托代理人持死亡证明、本人社会保障卡，到乡镇（街道）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或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办理注销并终止医疗保险关系，医疗费用尚未结算的应及时结算，再办理注销手续，终止医疗保险关系。
    第十五条 参保人员信息发生变更时，需持相关资料到社区、乡镇（街道）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或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社区、乡镇（街道）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负责整理、核对参保人员资料，并对录入信息进行分类汇总、打印盖章，然后进行分类存档。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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